
【法官说法】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

展， 网络消费已成为社会大众的基

本消费方式 。 据统计 ， 自 2013 年

起，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

的网络零售市场 。 不同于实体购

物， 网络消费无法现场体验， 也因

为商家和消费者信息的不对称， 更

易引发纠纷。

哪些商品是“七天无

理由退货”的例外？

2014 年 3 月 15 日 ，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正式实施， 其中第二十五条赋

予了消费者后悔权 ， 根据该条规

定 ， 经营者采用网络 、 电视 、 电

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

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

不适用的例外情形为： 消费者

定作的； 鲜活已腐的； 在线下载或

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

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 交付的报纸 、

期刊。

同时， 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

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

品， 也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退货的

商品应当完好。

哪些商品可以根据性质并经过消

费者购买时确认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呢？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

法》 中亦有相应规定： 拆封后易影响

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 或者

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

品； 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

大的商品； 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

期的商品、 有瑕疵的商品。

上述商品属于约定不退范畴， 因

此并不是商家想不退就在购买界面备

注一笔即可豁免。

本案中王先生购买的智能眼镜属

于实体数码类产品， 虽然在产品界面

备注了不退的情形， 但并不符合以上

规定的范围， 王先生并未对商品进行

激活或者使用， 仅仅是拆封了外包装

的塑封膜。 商家的该格式条款限制了

消费者权利， 应属无效。

另外， 如果产品被认定为不完好，

也不在七天无理由退货之列。

如何界定退货产品是

“完好”的？

关于退货的商品 ， 应当完好 。

“完好” 如何界定， 商家和消费者之间

通常争议较大。 本案中塑封膜被拆是

否破坏了商品完好性？ 根据相关规定，

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 功能， 商品本

身、 配件、 商标标识齐全的， 视为商品

完好。

本案王先生在购买时即已收到客服

提醒需要确认货品完好后再收货。 众所

周知 ， 验货不仅仅是验包装完好的盒

子， 还需要确认里面的产品颜色、 外观

等情况， 在此情形下， 王先生打开包装

最外层的塑封膜查看产品为验货之正常

流程 ， 其也没有打开电源进行激活使

用， 产品本身也未产生使用痕迹， 不影

响智能眼镜原有的功能和品质， 并未破

坏退货商品的完好性， 应属于七天无理

由退货的适用范围。

为减少纠纷， 对于商家而言， 首先

要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内在产品购买界面做好风险提示， 不

得以设置格式条款的方式不合理地限制

或者排除消费者验货和 “七天无理由退

货” 的权利。 同时需要加强员工培训，

提升员工专业度， 避免出现沟通误区，

增加矛盾。

对于消费者而言， 要尽到审慎的注

意义务， 在选购界面全面了解产品并

清楚退换货相关规定后再行购物 ， 避

免麻烦 。 收货后 ， 在不确定是否退货

的情况下 ， 注意不要超出查验范围破

坏产品完好度 ， 进而影响退货权益的

主张。

本报讯 近年来， 辅酶 Q10 凭借其

保护心血管、抗氧化、调节血脂血压等多

重功效，在保健品市场中成为热销产品。

然而，这也成为了不法分子眼中的“摇钱

树”。 日前，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提起公诉， 被

告人王某知假售假最终难逃法网。

王某学习电商时， 看到辅酶Q10保

健品市场的火爆后，决定抓住“风口”。然

而， 售卖正品利润微薄， 他便动起歪脑

筋———销售假冒产品以牟取暴利。

2023年8月，王某了解到一款销量高

的知名品牌辅酶Q10， 并在网上找到假

货的进货渠道， 之后他在各大网络平台

上开设了多家名为“某某优选”“某某海

外购”的网店，并上架假冒品牌商品。 正

品市场价300余元的品牌辅酶Q10，在他

的店铺内售价仅约200元，而这些“冒牌

货”的进货价仅为100元。

此外， 王某从网上下载溯源码模板

并打印，将其伪称为“防伪标签”贴在商

品上。 尽管其店铺多次因被正品商家投

诉而下架， 消费者也不断投诉其售卖假

货， 但王某仍开设多家网店持续销售。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王某开始囤

货， 并在家附近的快递站点寄存货品，

安排专人发货。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里， 王某共计销售 3000 余件假货， 销

售金额高达 70 余万元。

2024 年 3 月， 多名消费者报案称，

他们购买的某知名品牌保健品外观与官

网图片多处不符， 怀疑买到假货。 经鉴

定， 这些商品均为假冒商品。

2024 年 8 月，王某被抓获归案。 抓

捕当天， 公安机关在其仓库查获了印有

仿冒某国际知名品牌商标的辅酶Q10保

健商品200余瓶，这些产品无一例外均为

假货。承办检察官认为，王某明知其销售

的辅酶 Q10 保健产品没有正品授权，

仍予以销售， 金额达 70 余万元， 已构

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普陀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王某提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保健品作为特殊的商品， 关乎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安全问题不容忽

视。

对于消费者而言， 辅酶Q10保健产

品属于调节肌体功能的功能性食品，不

可替代药品用于疾病治疗，如需购买，应

当选择官方渠道， 对于一些标榜为海外

代购的商家，切记谨慎审核，如发现假冒

伪劣商品，请保留证据及时报案。

对广大经营者而言， 此案再次提醒

商家， 诚实守信、 合法经营才是长久之

道， 为了谋取暴利铤而走险， 触碰法律

底线的结果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检察

机关将继续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

为， 对制假售假犯罪零容忍， 维护市场

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撕毁封膜就不能退货？

王先生是一个游戏爱好者， 某

天， 他在某电商平台购物浏览时， 一

款智能眼镜引起了王先生的好奇。 打

开产品界面后， 王先生立即被栩栩如

生的宣传片吸引， 通过该智能眼镜，

足不出户即可体验交互性娱乐方式。

“无论是在春意盎然的林间小路骑车，

还是在汪洋的大海冲浪， 抑或是来一

场酣畅淋漓的网球大战， 只要戴上这

个智能眼镜， 即可轻松实现”。 看完

介绍， 王先生迫不及待地下了单。 下

单时他收到了客服的温馨提醒， 提示

其先开箱检查再签收。

到货后， 王先生打开了产品外壳

的塑封膜， 开箱检查后发现眼镜外观

并无异常， 便直接开始上网搜索使用

方法， 越看越发现网友分享的该产品

诸多 BUG， 体验感不好， 王先生思

量后决定退货。 第二天王先生就在线申

请退货， 又一次收到客服提醒： 若设备

激活将无法退货。

商家收到王先生寄回的眼镜后， 客

服在平台上告知王先生该设备检测出已

拆封激活使用并登录了账号， 不符合退

货要求， 已拒收退回。 王先生表示产

品并未开机使用， 封条都没动， 何来

拆封激活一说？

客服又表示外包装的一次性塑封

膜被撕毁视为拆封使用， 不支持退货。

王先生多次向电商平台、 消费者投诉

热线反映情况， 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

遂向松江法院起诉要求退货退款并要求

商家支付三倍产品价款的赔偿款。

法院：商家退款并补偿

法庭上， 原、 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王先生认为， 商家涉嫌欺诈， 一是

将已被激活使用的旧机当成新机出售给

消费者， 二是引诱消费者拆箱验货， 过

后又以塑封膜被拆为由拒绝退货， 除退

货退款外， 必须支付三倍赔偿款。

商家则表示， 关于激活使用一事，

存在误会， 仓库检测人员和售后交接时

出了差错， 存在口误， 实际拒收退回是

因为塑封膜被撕毁了不再适用七天无理

由退货。 在该产品购买界面标注的是

“七天无理由退货 （一次性包装破损不

支持）”， 且塑封膜被拆也影响了二次销

售， 影响产品完好度， 再次塑封与原装

存在区别， 且电子产品原件存在被调包

的可能。

审理中， 法院向王先生释明， 关于

激活使用一事， 商家已作合理解释， 也

表达了调解意愿， 同时考虑到王先生付

出的时间精力， 愿意支付一定数额作为

补偿， 最终王先生同意让步。 经法院主

持调解，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商家为王

先生办理退货退款， 并给予王先生一定

数额的补偿， 双方均表示案结事了。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滕小乔 亓继芳

网购时， 很多产品购买界面会标注着“七天无理由退换”，

但部分消费者在申请“七天无理由退换” 时， 却遇上商家以

各种理由拒绝退货的情形。 商家私自设置的不退条款是否能

对消费者产生约束力？ 近期， 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

一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VR眼镜拆个膜 就不能无理由退货了？
松江法院审理一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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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销售假冒
爆款保健品3000余瓶
普陀检方对一男子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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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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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晓丹


